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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案主自决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专业理念。然而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

中，由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完善，自主决策能力与意识相对薄弱，加之来自家庭方面过度的保护或

专制式干预、学校对于成绩等单一目标的侧重以及社会传统文化观念等外部环境因素，案主自决原则

的应用面临复杂的伦理困境。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与非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等方法，深入探究青少年

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的伦理困境及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困境主要源于父母干扰、社会工作者抉

择困难及案主自身局限性。基于优势视角与增强权能理论，文章提出协调家庭参与边界，构建合作式

支持关系、完善专业判断程序，减轻社会工作者的抉择压力、提升案主自我能力，增强自主决策基础、

建立持续性的伦理保障机制等优化策略，旨在为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的运用水平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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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ent self-determination, a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 work, embodies the profession’s peo-
ple-centered philosophy. However, in adolescen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
ple of client self-determin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complex ethical dilemmas. Owing to adolescents’ 
incomplet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ir capacity and awareness for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remain relatively limited. In addi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including 
excessive parental protection or authoritarian intervention, schools’ emphasis on singular goals 
such a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norms—further constrain the realiza-
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non-partici-
pant observation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ethical dilemmas surrounding adolescent client self-deter-
mination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in-
dicate that these dilemmas primarily stem from three aspects: parental interference, the difficulties 
social workers encounter in profess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dolescents them-
selves. Drawing upon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and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sev-
eral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family involvement and con-
structing collaborative support relationships; improving procedures for professional judgment in 
order to reduce social workers’ decision-making pressure; enhancing adolescents’ personal capac-
itie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for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and establishing sustain-
able ethical safeguard mechanisms. These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
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lient self-determination in adolescent social work prac-
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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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青少年社会工作被提升到了国家战

略高度。《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强调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激发青年活力。在未成年人保

护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如何在法律框架与专业伦理之间找到契合点，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社会工

作的核心议题。 
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案主自决原则面临着诸多的伦理困境。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但

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他们的认知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和社会经验相对有限，这使得判断其自决的合理

性成为一大挑战。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外部环境因素对青少年自决权的影响错综复杂。这些因素

相互交织，使得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在践行案主自决原则时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既要维护青少年的自决权，

又要确保其决策符合青少年的根本利益，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中寻找到恰当的平衡，成为青少年社会

工作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重要伦理问题。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上，一方面，它能够极大地加深对案主自决伦理困境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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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深度。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案主自决实现途径的理论研究。现实中，本研究对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开

展有着切实的积极影响。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一方面能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明确的指导原则与应对策略，

有效减少其心理负担。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水平，促进青少年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围绕着案主自决的伦理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对研究主题中最为

关心的几个方面进行讨论：(1) 案主自决的内涵是什么？(2)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面临的

伦理困境有哪些？(3)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应用的优化策略有哪些？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的困境类型及成因展开研究。在困境类型方面，

部分学者聚焦于青少年这一特定的群体。罗肖泉(2007)认为，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易引发案主自决与

社会控制的矛盾[1]。自决原则作为社会工作的首要价值观之一，理论上应该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在

实际服务过程中，青少年由于自身年龄的限制，价值观的不成熟导致自决能力偏低。社会赋予青少年社

会工作的主要责任就是将青少年尤其是问题青少年的行为控制在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内。但正在成长中的

青少年是最希望能充分展现自我、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更具有反叛心理的群体，他们热切希望能摆

脱成年人的控制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尊重案主的自决权和承担“社会控制”的责任之间的冲突，

极有可能将社会工作者置于伦理困境之中。洪银珍(2017)分别从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角度，结合自决意愿

与自决能力维度，总结了青少年群体中案主自决困境的四种类型：案主同意自决社会工作者不支持；案

主不同意自决社会工作者支持；案主同意自决社会工作者予支持；案主不同意自决社会工作者不支持[2]。 
对于引发案主自决困境的起因，学界的研究习惯从社会环境、案主、社会工作者三个角度分析。社

会环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案主自决原则。尹新瑞(2020)指出，家长主义在社会工作中有以下表现形式：一

是直接干预，二是信息操纵，三是通过社会工作关系的媒介来实践[3]。王健提出从助人行为和社会环境

两个层面，对中国本土实践中的案主自决伦理困境成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助人行为的性质，及施

助者与受助者在助人行为中的不同角色关系于心理期望，导致“案主自决”原则失去了主体性环境[4]。
戴香智、侯国凤指出，社工实践的服务对象通常会被加以某种标签，如果只是单纯促使其 自主决策，只

怕很难完全保障其利益诉求，这也需要工作者为他们争取合理的公平与权利，这种干预与自决原则又存

在一定的相悖之处；除此之外，案主自身的 弱势地位，也使其丧失了自决成立的先决条件[5]。 

1.3.2.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伦理困境影响的研究。国外学者 Gortner (1991)认为，人的个性会影响其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和解

决方法。这其中包含了：个人背景、性格因素、伦理认知及自身潜能。在实践过程中，则是从工作者的理

论水平、专业能力及素养、实务水平等方面加以考量。在问题因素方面，由道德层面上的两难所引起的

冲突构成了伦理困境，比如案主自身的利益，对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程度，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

这都会影响最终的抉择。在情景因素上，是以“人在情境中”这一理念为基础，反映了社会工作在应对

伦理问题时的不同视角方法。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既要从个体的角度来考虑，也要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

包含了社工机构组织的政策、运作方式及伦理氛围等因素的影响[6]。 
关于案主自决原则运用伦理困境的研究。在现有国外研究中针对抉择模式的讨论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把案主的利益诉求纳入到评估范围中，另一种是与所处情境相结合。Reamer (2000)指出，伦理抉择应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4332


肖雯 
 

 

DOI: 10.12677/ass.2026.154332 478 社会科学前沿 
 

当包含如下步骤：首先，明确伦理困境的中心问题，包含社会工作价值准则的矛盾点；其次，理清伦理

抉择可能牵涉到的各利益主体；再次，指出可能的选择方案，对各个方案的利弊及风险点进行评估；最

后，罗列各个选择方案的支撑点及缘由[7]。Abramson (1989)认为，不论何种情况下，当案主的决策关系

到其自身安全时，家长主义观念应当先适当置于案主自决权利之前，也就是说这时工作者的自决权利应

当被限制[8]。此外，关于案主自决的非绝对性，Dolgoff (2006)也有类似观点：只有当案主自决涉及案主

的生命安全，或者自决的结果危急案主本人或他人，社会工作者应尽警告的义务，不然，只要案主是在

知情的情况下做的决议，社会工作者就无权加以干涉，社会工作者应该尽最大的可能使案主在知情的情

况下做出决定，而不是消极的不干涉案主自由。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只有在满足下列情况时，个体才可

以看作是自由的：个体存在一种以上的选择可能；个体的选择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或限制；个体对所有选

择方案知情；个体对每种选择方案的价值和后果都知情；个体可以据此对方案作出评估；个体能够在方

案评估的基础上做出抉择；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9]。 

1.3.3.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围绕案主自决原则的伦理困境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紧扣青少

年群体特性，深刻揭示了自决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从意愿与能力维度细化了困境类型。在成

因分析上，学者们辩证地指出了家长主义干预、本土助人文化差异以及案主弱势地位对自决权的制约，

为理解本土化困境提供了依据。国外研究则更侧重于伦理抉择的微观机制与边界界定。不仅从个人、问

题及情境三维度分析了影响因素，还构建了系统化伦理决策模型。同时，部分学者明确了自决权的非绝

对性，确立了生命安全优先的伦理底线及知情同意的先决条件。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国内研究多停留于困境描述与成因剖析，针对青少年社工实务的具体

操作性对策尚显不足；国外模型虽成熟，但直接应用于中国本土情境需进一步调适。未来研究应致力于

整合国内外视角，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青少年社工伦理决策机制，以有效化解实务中的伦

理困境。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研究首先围绕“案主自决”“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困

境”“案主自决”“优势视角”“增强权能理论”等关键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资料来

源主要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及维普数据库等学术平台，同时参考社会工作伦理学、青少年社会

工作、心理学等领域的专著、政策文件和行业规范。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与比较，研究归纳出青

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的伦理困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优势视角与增强权能理论，对

已有研究中的不足进行总结，并提炼出适用于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优化策略，从而为本文后续的

分析与对策提出提供理论支撑。 

1.4.2. 非参与式观察法 
非参与式观察法则主要用于了解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的真实运作情况。研究者在不

直接介入服务过程的前提下，对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学校社会工作站、青少年个案辅导或小组活动等

场景中的社会工作服务进行观察。观察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者如何向青少年解释服务内容与选择权，

青少年在服务过程中是否能够表达真实意愿，父母或监护人在服务中的介入方式及其对青少年决策的影

响，以及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案主意愿、家长期待与机构要求之间冲突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通过对服务

过程、互动语言、行为表现及情境变化的记录，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实际工作中，青少年的意愿往往容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4332


肖雯 
 

 

DOI: 10.12677/ass.2026.154332 479 社会科学前沿 
 

易受到家长权威、学校要求和社会工作者专业判断的共同影响，案主自决原则并非能够完全实现，而更

多表现为一种“有限自决”。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青少年社会工作 
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的重要分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国于 2019 年颁布的

《青少年社会工作指南》将青少年群体的年龄范围划定为 6~35 周岁。王玥等学者基于社会普遍认知及实

务发展现状，对青少年群体的年龄划定区间相对较窄，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工作实践中青少年群体案主

的年龄分布主要在 14~30 周岁这一区间内[10]。 

2.1.2. 案主自决 
对于社会工作领域中案主自决概念的定义，霍恩的观点获认可程度较高，即自决的意义在于在助人

实践过程中案主可以自主地作出决定与选择，并得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协助，同时工作者不能借助欺诈

或胁迫的方式迫使服务对象做出有悖于其意愿的决定[11]。罗斯曼指出了案主自决的非绝对性，在社工实

务过程中案主自决原则的应用当有一定的限度。库少雄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案主自决并非是指工

作者在提供服务时不能或无权给服务对象提供建议和指导，而是指将其本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及实务经

验作为辅助参考，从而帮助案主真正遵循其意愿做出选择[12]。 

2.2. 理论基础 

2.2.1. 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理论强调挖掘人性积极面和个体内在力量。认为每个青少年都具有尚未被发现的潜能和可

利用的优势资源，涵盖个人、家庭、社区层面。在实务中，引导社会工作者将焦点从“问题”转移到“优

势”，帮助青少年梳理自身资源，使其在决策中清楚认识到“能做什么”。 

2.2.2. 增强权能理论 
增强权能理论诞生于来自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与能力提升。在社会结构体系中，青少年因年龄

尚小、社会阅历不足等因素，在重大事务决策与抉择过程中常常处于相对弱势的边缘地位，其自主表达

内心意愿和行使决策权力的空间被严重挤压。增强权能理论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个体平等权利以及自

主发展自由的不懈追求。 

3.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面临的伦理困境 

3.1. 源自父母干预的伦理困境 

3.1.1. 父母监护权与青少年自决权之间的冲突 
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服务对象虽然是青少年本人，但服务的启动、持续和终止往往都需要父母的配

合甚至同意。父母基于监护责任，普遍认为自己有权参与甚至主导与孩子有关的一切决定，包括是否接

受社会工作服务、接受何种服务以及最终应当采取怎样的解决方式。然而，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开始

形成较强的主体意识，希望在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他们不仅希望被倾听，更希望

自己的意愿能够被尊重。在涉及学业、交友、兴趣发展、未来规划、情感关系等问题时，青少年往往会形

成与父母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在此情形下，父母的监护权与青少年的自决权容易发生直接冲突。父母

通常认为自己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为孩子作出“最正确”的判断，而青少年则会认为父母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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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过度干涉自己。社会工作者处于双方之间，既不能忽视父母的监护责任，也不能否认青少年的主

体地位。当父母与青少年的意愿不一致时，社会工作者往往难以判断应当优先尊重谁的意见。更为复杂的

是，在现实中，父母的意见往往被默认为“更加理性和可靠”，青少年的意见则容易被视为“幼稚”“冲

动”或“不成熟”。这种倾向会使青少年的表达被边缘化，其自决权被弱化，社会工作服务逐渐从“以青

少年为中心”转变为“以家长意愿为中心”。一旦社会工作者长期站在父母立场上，就可能使青少年感到

自己并不是服务的主体，而只是被安排、被管理和被教育的对象，进而对社会工作产生抵触和不信任。 

3.1.2. 父母过度介入导致青少年主体性被削弱 
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中，不少父母不仅希望了解服务进展，还希望深入参与服务过程。他们往往

要求社会工作者将青少年在会谈中的想法、情绪、行为和隐私及时告知自己，并试图对服务方向、干预

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控制。父母的这种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孩子的关心和责任感，但当其超出合

理范围时，就会对青少年的主体性造成削弱。 
首先，青少年在知道父母会了解谈话内容后，容易产生顾虑，不愿真实表达内心想法，尤其是在涉

及家庭冲突、情绪困扰、自我认同、人际关系等较为敏感的问题时，更可能选择沉默、回避或迎合。这样

一来，社会工作者难以真正了解青少年的真实处境，服务关系也难以建立。其次，父母过度介入会使社

会工作者与青少年之间难以形成平等、信任的专业关系。社会工作服务强调以案主为中心，而父母的持

续介入容易使青少年认为社会工作者并非真正站在自己一边，而只是父母的“代理人”或“监督者”。一

旦形成这种认知，青少年便难以对社会工作者建立信任，甚至会主动疏离服务过程。再次，父母的深度

介入还会改变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原本应围绕青少年需要展开的服务，可能逐渐转变为满足父母期待

和要求的过程。社会工作者为了维持与家长的合作关系、争取家长支持，可能会不自觉地优先考虑家长

的意愿，而忽视青少年的真实需要。久而久之，青少年在服务中被动接受安排，缺乏表达和参与的机会，

其主体性和自主性被进一步削弱。 

3.2. 社会工作者抉择困难引发的伦理困境 

3.2.1. 尊重案主自决与维护最佳利益之间的冲突 
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尊重青少年的选择”与“维护青少年的最佳利益”。

案主自决原则要求社会工作者承认青少年有权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决定，而最佳利益原则要求社会工作者

优先保护青少年的发展利益，避免其受到伤害。当青少年的决定明显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利后果时，社会

工作者就会陷入伦理两难。如果社会工作者完全尊重青少年的决定，可能会导致其因认知不成熟而作出

错误选择，并承担严重后果；但如果社会工作者以保护为名对其决定进行限制，又可能侵犯其自决权，

削弱其主体地位。无论选择哪一种做法，都可能与另一项伦理原则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最佳利益”

本身并非绝对客观。社会工作者所理解的“对青少年最有利”，往往会受到自身价值观、社会规范和机

构要求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可能认为某种选择更安全、更符合社会期待，但青少年未必认同。若社会工

作者过度强调最佳利益，便容易出现“替青少年作决定”的倾向，将自身的判断凌驾于案主意愿之上。 
因此，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案主自决原则与最佳利益原则并非始终一致，而是在许多情境下处于

持续张力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尊重和保护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但这种平衡并没有统一标准，也因此

成为最突出的伦理困境之一。 

3.2.2. 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影响专业判断 
社会工作强调价值中立与非评判态度，但社会工作者作为具体、完整的人，不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经

历、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往往会渗透到其专业判断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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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中。 
青少年社会工作涉及大量与成长、家庭、学业、情感、性别认同、行为规范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

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价值敏感性。不同的社会工作者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应当

的”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当青少年个人的选择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观念不一致时，社会工作者便容易

产生自我否定、纠正或引导其改变的冲动。社会工作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帮助青少年作出更正确、更合

理的决定，但实际上，这种帮助可能已经包含了较强的价值预设。社会工作者可能会倾向于支持自己认

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选择，而对不符合自身观念的决定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样一来，案主自决原则

就容易被社会工作者的个人偏好所替代。此外，社会工作者并非只面对青少年一个人，还需要面对家长、

学校、机构和社会舆论。学校希望学生遵守纪律、家庭希望孩子服从安排、机构要求降低风险、社会期

待青少年符合主流规范。这些外部期待会对社会工作者形成压力，使其更容易站在“符合主流价值”的

一方，而忽视青少年的个体需求。 
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判断并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其价值观和所处环境会在无形中影响对青

少年自决的理解与处理，从而形成伦理困境。 

3.3. 案主自身局限性导致的伦理困境 

3.3.1. 青少年认知发展尚未成熟，自决能力有限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认知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其抽象思维、逻辑推理、风险评估和长远规划能力

仍处于逐渐成熟过程中。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更容易从当前感受出发作出决定，而难以全面考虑行为

的长期后果。青少年在面对问题时，往往更加关注即时利益和情绪满足，而较少考虑未来发展、现实条

件和潜在风险。他们可能会认为某种选择能够迅速解决眼前困扰，却忽视这一选择对未来产生的影响。

由于缺乏足够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青少年对问题的理解往往具有片面性和理想化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自主选择”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具备真正成熟的自决能力。若社会工作者

完全按照青少年的意愿开展服务，可能会导致其因认知不成熟而作出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决定；但如果因

此完全否定其选择，又会使其主体地位被削弱。因此，青少年认知发展尚未成熟，使社会工作者难以判

断其自决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3.3.2. 青少年容易受到情绪和外界因素影响 
青少年时期不仅是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情绪和人格快速变化的时期。青少年自我意识增强，

希望获得独立和认可，但其情绪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环境、人际关系和现实事件的影响。许多青

少年的决定并非建立在充分思考基础之上，而是受到情绪波动和外部压力的驱动。当青少年处于愤怒、

失落、焦虑、孤独等情绪状态时，其判断能力会受到影响，更容易作出冲动、极端或反复变化的决定。与

此同时，青少年还特别容易受到同伴、网络、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影响。由于他们正处于身份认同和归属

感形成阶段，往往会高度重视同伴评价和外界认可。当周围环境不断传递某种价值观或行为模式时，青

少年容易将其误认为是自己的真实意愿。 
因此，青少年的“选择”未必完全来自其独立判断，而可能是在情绪作用和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结果。

社会工作者如果简单地将其视为真正的自决，就可能忽视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但如果完全否定青少年的

表达，又可能压制其自主意识的发展。 

3.3.3. 青少年缺乏承担后果的能力 
案主自决不仅意味着有权利作出选择，也意味着需要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成年人之所以能够享有

较为充分的自决权，是因为其通常具备独立承担后果的能力。然而，青少年在经济、法律、心理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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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等方面尚未完全独立，其很多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并不由其本人单独承担，而是会影响家庭、学校和

社会。青少年虽然希望拥有决定权，但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承担选择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当其

作出的决定出现问题时，最终仍然需要父母、学校和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后果和责任。也正因为如此，青

少年的自决权不可能像成年人一样完全自由、不受限制。从伦理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不能仅仅因为尊

重青少年的自主意愿，就忽视其缺乏承担后果能力这一现实。如果青少年的选择明显会危及其生命安全、

身心健康或未来发展，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导。 
因此，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案主自决原则更适合以“有限自决”的形式加以实施。所谓“有限自

决”，并不是否定青少年的自主性，而是在尊重其表达和参与权利的基础上，根据其年龄、认知水平和

风险程度，对其决定进行适当引导和修正。这样既能够保护青少年的主体地位，也能够避免其因能力不

足而遭受更大伤害。 

4.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自决原则运用的优化策略 

4.1. 协调家庭参与边界，构建合作式支持关系 

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天然的监护责任，因此父母介入往往具有合理性

与必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家长容易以“为孩子好”为理由，过度替代青少年作出决定，甚至直接

否定其意愿，导致案主自决原则难以落实。因此，要破解父母干预带来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首先需

要明确家庭参与的边界，在尊重监护职责的同时，为青少年保留必要的表达与选择空间。 
社会工作者应当帮助家长认识到，青少年并非被动接受帮助的对象，而是具备一定判断能力和成长

潜能的主体。对于与学习、交友、兴趣、活动参与等相关的事务，社会工作者应鼓励家长将决定权逐步

交还给青少年，使其在真实情境中练习选择、承担后果并积累经验。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家庭会谈、亲

子沟通训练等方式，引导家长从“控制者”转变为“支持者”，帮助家长理解，真正有效的家庭支持并不

是替孩子做决定，而是在孩子作决定时给予必要的信息、陪伴与安全保障。 
同时，在涉及重大风险或可能造成明显伤害的问题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家庭建立“共同决策”

机制。例如，当青少年存在辍学、离家、网络成瘾、自伤等行为风险时，社会工作者既不能完全服从父母

意愿，也不能单纯以“尊重自决”为由放任案主选择，而应当组织青少年、父母共同参与讨论。在这一过

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让青少年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也让父母说明自身担忧，通过信息共享和

多方协商寻找折中方案。这样既能维护青少年的主体地位，也能降低家庭矛盾，避免因单方面决定而激

化冲突。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应当注重发掘家庭内部已有的积极资源。一些家长虽然表达方式较为强势，但

其出发点往往是关心与保护；一些青少年虽然情绪激烈，却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

会工作者应善于看到双方的优势，将父母的支持意愿转化为帮助力量，将青少年的自主需求转化为成长

动力，通过重建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使家庭成为案主自决的支持环境，而非阻碍力量。 

4.2. 完善专业判断程序，减轻社会工作者的抉择压力 

在案主自决原则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最常面对的伦理困境，是在“尊重青少年意愿”与“保

障其利益和安全”之间作出选择。尤其当青少年的决定可能存在风险时，社会工作者往往陷入进退两难：

过度干预容易损害案主自主性，不干预又可能造成伤害。因此，要减少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压力，需要建

立更加明确、可操作的专业判断程序。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根据青少年的年龄、认知能力、情绪状态和问题性质，对其自决能力进行评估，

而不能简单地以“是否成年”作为唯一标准。对于具备较强判断能力、能够理解后果并承担责任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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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尽可能扩大其参与和决定的范围；对于认知尚不成熟、情绪极不稳定或受到明显外部操控的青少

年，则需要适当限制其决定权。社会工作者在评估过程中，可以重点考察青少年是否能够理解问题、是

否知道不同选择的后果、是否能够独立表达真实意愿，以及其决定是否受到压力或诱导。只有在充分评

估之后，社会工作者才能决定应当尊重到何种程度、介入到何种程度。 
其次，社会工作者需要建立分层次的干预原则。在一般性事务中，应以尊重案主选择为主。例如，

对于是否参加活动、如何安排学习与休闲、是否接受某种服务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应给予青少年更多自

主空间。而对于涉及生命安全、违法行为、严重心理危机等高风险问题，则应坚持“最低限制、必要保

护”的原则，即只在风险确实存在且案主无法自行应对时才进行干预，并尽量采用对案主自主性影响最

小的方式。例如，当青少年有轻生倾向时，社会工作者可以暂时突破保密原则，联系家长或专业机构，

但同时应向案主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与目的，避免其产生被背叛感。 
为了避免社会工作者单独承担全部伦理责任，还应建立专业督导与团队讨论机制。当遇到复杂个案

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督导、案例讨论、小组会商等方式，获得来自同行和机构的支持。团队讨论不

仅有助于社会工作者看到更多解决路径，也能够降低因个人价值观、经验不足而造成的判断偏差。在讨

论过程中，应重点分析案主利益、风险程度、家庭关系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形成较为一致的行动方

案。这样既能够增强决策的专业性，也能帮助社会工作者缓解伦理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此外，社会工

作者还应做好全过程记录。对于案主表达的意愿、家长的态度、社会工作者的判断依据以及最终处理方

式，都应当及时整理和记录。规范的记录不仅能够为后续服务提供依据，也能在出现争议时说明社会工

作者的专业考量，增强实务工作的透明性和规范性。 

4.3. 案主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青少年案主自身能力不足，是案主自决原则难以充分落实的重要原因。一些青少年虽然希望获得自

主权，但由于认知不成熟、情绪波动较大、缺乏生活经验，容易做出冲动、片面甚至带有风险的决定。如

果简单强调“尊重其选择”，反而可能让其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后果。因此，社会工作者不能只停

留在“是否给予决定权”上，更应帮助青少年逐步具备自主决策的能力，使其能够真正“会选择、敢选

择、能负责”。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帮助青少年提升对自身的认识。许多青少年之所以在决策时容易摇摆、依赖他

人，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兴趣、需求和优势。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别辅导、成长小组、生命故

事回顾等方式，引导青少年发现自身已有的能力与资源。例如，帮助其回顾过去成功解决问题的经历，

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不会”，而是已经具备一定的判断和行动能力。当青少年逐渐看到自身的长

处和潜能时，其自主选择的信心也会随之增强。 
其次，社会工作者应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决策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很多青少年之所以难以作出合理

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不知道如何分析问题。对此，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情境模

拟、角色扮演、案例讨论等方式，教会青少年在作决定时学会比较不同方案、预测后果、评估风险。例

如，在面对“是否辍学”“是否与父母冲突”“是否结交某类朋友”等问题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其列

出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结果，再帮助其判断哪一种更符合自身利益。通过反复练习，青少年

会逐渐形成较为理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凭情绪和冲动行动。同时，还应增强青少年表达意见和争取

权利的能力。一些青少年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由于缺乏表达技巧，往往只能通过沉默、对抗、逃避等

方式回应家长和他人，最终使其意愿难以被看见。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沟通训练、表达训练、亲子互动

活动等方式，帮助青少年学会清晰地表达需求、说明理由，并以更平和的方式与父母协商。当青少年能

够有效表达自身立场时，其自决权才能真正被尊重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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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会工作者应帮助青少年建立外部支持网络。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依赖个人能力，也需要来自

家庭、学校、同伴和社区的支持。当青少年在面临重大决定时，如果身边有可信任的人给予建议和陪伴，

其选择往往会更加成熟与稳妥。因此，社会工作者应积极链接教师、家长、朋辈和社区资源，为青少年

提供持续支持。通过构建稳定的支持系统，使青少年在拥有自主权的同时，也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和支持

力量，从而真正实现从“被决定”走向“能够自己决定”。 

4.4. 建立持续性的伦理保障机制 

案主自决原则并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贯穿社会工作全过程的伦理要求。要真正实现青少年案主

自决，还需要在机构层面建立持续性的保障机制。社会工作机构应制定明确的未成年人服务规范，对家

长介入范围、保密原则、风险干预程序、自决能力评估标准等作出统一规定，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清晰的

行动依据。同时，机构还应定期开展伦理培训和案例研讨，提升社会工作者处理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 
此外，可以建立针对青少年服务的伦理评估制度，对服务过程中是否充分听取案主意见、是否尊重

其主体地位、是否存在过度干预等问题进行反思和检查。通过持续性的制度建设，推动案主自决原则由

理念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使青少年社会工作既能够保障青少年的安全与利益，又能够真正尊重其成长中

的自主性与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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